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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宁夏庆阳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背景 

2020年6月30日，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珈伟”）、湖南新华水利电

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水利”）与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发控股”）签署框架协议，拟收购振发控股所持有的共计340MW共8个光伏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拟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42）及2020年7月2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

告》（2020-043）。经过相关尽调，上海珈伟与湖南水利本次拟收购其中之一宁

夏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2、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上海珈伟与湖南水利拟于近日共同与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发新能”）、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光伏”）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确定以35,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中一个光伏项目宁夏庆

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阳新能源”“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其中

上海珈伟支付人民币7,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庆阳新能源20%的股权；湖南水利支付

人民币28,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庆阳新能源80%的股权。振发控股自愿为振发新能

在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相关法律义务承担担保责任。 

查正发持有振发新能的 20.21%的股权，查正发控制的振发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查正发为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根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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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规定，振发新能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本次的收购方之一上海珈伟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达到

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3、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5票同

意，1 票回避（关联董事孔伟杰先生回避表决），无反对和弃权票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宁夏庆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珈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

标的公司 20%股权。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珈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标的公司 20%股权。 

同时，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宁夏庆阳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  

本次收购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6928477625 

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316号 

4、法定代表人：查正友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资本：37,6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9-08-25 

8、经营范围：太阳能照明工程与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新能源工程项目、

节能系统工程项目的投资、咨询、设计、研发、建设、安装、调试、运行、维护、

销售；太阳能设备及配件、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销售；硅材料的销售；地源热

泵的生产、销售与研发；太阳能电池组件、电力设备、灯具、照明光源、LED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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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自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业务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9、股权结构：查正发持股 20.21%，查进持股 31.91%，汪陈德持股 47.87% 

10、关联关系：查正发是振发新能的股东，查正发控制的振发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 5%以上股东，本次的收购方之一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振发新能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7.2.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月 

（已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1,071.85 437,427.29 

负债总额 420,269.73 386,908.31 

应收账款总额 160,651.38 165,865.10 

净资产 50,802.12 50,518.98 

营业收入 13,611.42 6,837.61 

营业利润 -446.21 -283.14 

净利润 -504.55 -28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0.59 127.81 

12、履约能力分析：振发新能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不存在履约能

力障碍。 

1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振发新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8372508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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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  

4、法定代表人：张宁勇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注册资本：42,2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1-09-26 

8、经营范围：光伏电力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与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光伏电力项目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保利协鑫（苏州）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

权 

10、关联关系：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履约能力分析：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且正常

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光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湖南新华水利电力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湖南新华水利电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9687014XG 

3、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256号紫金苑 7栋 22楼 

4、法定代表人：王伟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104,219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01-10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电力建设投资、水电工程投资（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水

电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售电业务；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电力设备的销售、研发；电

力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电力项目的咨询；电力建设工程管理；机电设

备销售、设计、研发、维护及保养服务；机电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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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权结构：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持股 99.63%，湖南省水利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0.37% 

10、关联关系：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履约能力分析：湖南新华水利电力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

司，资信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水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宁夏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054618930G 

3、住所：中卫市沙坡头区腾格里沙漠迎闫公路收费站西侧  

4、法定代表人：赵保庆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资本：17,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12-10 

8、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销售；

太阳能发电、能源项目、储能项目及相关能源电站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新能源电站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振

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9%。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珈伟将持有宁夏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0%的股权，湖南水利持有宁夏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已经审计） 

2020 年 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196.31 79,337.08 

负债总额 51,650.82 50,147.09 

应收账款总额 18,167.25 21,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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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6,545.49 29,189.99 

营业收入 11,713.95 8,752.94 

营业利润 3,627.31 3,119.29 

净利润  3,359.13 2,65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75.70 2,308.29 

11、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况 

振发新能、协鑫光伏共同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因贷款事项已将相关股权全部

质押给了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在湖南水利和上海珈伟承接、置换或偿还该

贷款前，振发新能、协鑫光伏需确保解除该股权质押或标的股权已工商变更至湖

南水利和上海珈伟名下，湖南水利和上海珈伟需提供必要的配合。 

待相关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南水利和上海珈伟亦会将其持有的宁夏庆阳的相

关股权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公司不存在涉及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1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宁夏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建立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原则下，基于标的公 

司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而最终达成，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总对价为

35,000 万元（其中，湖南水利支付 28,000 万元购买交易标的 80%的股权，上海

珈伟支付 7,000万元购买交易标的 20%的股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 1（收购人）：湖南新华水利电力有限公司 

甲方 2（收购人）：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保利协鑫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案概述 

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51%的股权，丙方持有标的公司 49%的股权。现乙方愿意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1%股权转让给甲方 1。丙方



证券代码：300317                      证券简称：珈伟新能                  公告编号：2020-079 

愿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9%股权转让给甲方 1，

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0%股权转让给甲方 2。甲方 1 愿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分别受让乙方和丙方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甲方 2愿意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款和条件受让丙方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丁方自愿为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

相关法律义务承担担保责任。 

（三）标的股权交易价格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按照经各方同意聘请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经商务谈判确定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价值为人民币3.5亿元。据此，乙方

拟转让标的公司51%的股权给甲方1，甲方1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17,850万元；丙

方拟转让标的公司29%的股权给甲方1，甲方1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10,150万元，

以上甲方1应支付给乙方和丙方的股权转让款总计28,000万元（以下简称“甲方1

应付股转款”），丙方拟转让标的公司20%的股权给甲方2，甲方2应支付股权转

让款为7000万元（以下简称“甲方2应付股转款”），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总对

价（甲方1应付股转款+甲方2应付股转款）为3.5亿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总

价”）。 

甲方1、甲方2、乙方及丙方协商一致，各方共同配合完成标的公司本次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甲方1和甲方2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将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给贷款银行。各方同意该质押的前提为融资款仅限于标

的公司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四）股权交易的前置条件 

乙方、丙方共同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因贷款已被银行质押。在甲方承接、置

换或偿还该贷款前，乙方、丙方需确保解除该股权质押或标的股权已工商变更至

甲方名下。 

（五）标的公司损益归属期间损益的归属及处分 

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成本按日常必要支出以及原有合同继续履约。基

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形成的利润归标的公司所有。 

甲方1、甲方2于交割日后委托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损益归属期审计，并

于交割日后一个月内出具损益归属期审计报告。截止交割日应付股利、应付关联

方往来由标的公司于损益归属期审计报告出具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六）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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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解除股权质押和解除冻结手续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各方完成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七）标的公司交割日后的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并确认，交割日后，甲方1作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有权按照《公

司法》及标的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力。交割日后，标的公司的董

事、监事、法定代表人等由甲方1、甲方2双方协商后根据合法程序产生，其中甲

方2有权委派1名董事、1名监事。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本年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尚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庆阳20%股权系协助振发能源盘活相关资产，本次收购如能顺

利完成，可抵扣振发系欠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有

利于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鉴于公司拟收购的是标的公司的少数股权，且标的公司规模较小，收购完成

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因振发新能、协鑫光伏共同持有的标的公司股

权因贷款事项已将相关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该转让需取

得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的许可。 

九、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7,000万元收购

宁夏庆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有

利于解决振发系欠公司的应收账款问题。此项收购涉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孔伟杰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该议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宁夏庆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股

权即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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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股权收购协议》 

5、《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